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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Fulu Holdings Limited
福祿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01）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茲提述 (i)福祿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其綜合聯屬實體統
稱「本集團」）於2020年9月7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本公司股
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其中載列編製招股章程時本公司發行新股的所得款項
淨額（「所得款項淨額」）的擬定用途；及 (ii)本公司截至 2020年、2021年、2022年、
2023年、2024年及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統稱「中期報告」）及本公
司截至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統
稱「年度報告」）中關於所得款項淨額使用情況的披露。除非文義另有界定，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中期報告及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經審慎考慮及詳細評估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策略後，董事會
已議決按以下方式變更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

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就此已支付及應付的承銷費用、佣金以及相關開支總額
後約為803.42百萬港元）的原擬定用途及分配已於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
項用途」一節披露。

誠如本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露，截至2025年6月30
日，本集團已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42.74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160.68百萬港元（「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原擬定用
途為潛在收購對我們業務構成補充的業務及資產，包括遊戲相關行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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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慎考慮及詳細評估下文「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所載列的
因素以及本集團當前業務發展及營運後，董事會已議決按以下方式變更未動
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用途

招股章程
所披露的
所得款項

淨額計劃用途

截至2025年
6月30日止
已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2025年
6月30日止
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的

修訂分配

截至本公告
日期的

新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變更所得款項
用途後的最新
預期動用
時間表（附註）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為更多數字商品提供商
促成數字商品交易及
增加我們所促成數字商品
交易的種類；

241.03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約30%）

241.03 – 50.00 50.00 2027年12月31日
或之前

增加我們的數字商品
消費場景合作夥伴的數目；

160.68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約20%）

160.68 – 50.00 50.00 2027年12月31日
或之前

開發我們的增值服務，
如會員管理及互動廣告服務、
企業客戶虛擬僱員福利服務、
遊戲代練及夥伴服務以及
專業遊戲賬戶出租服務；

160.68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約20%）

160.68 – 10.68 10.68 2027年12月31日
或之前

潛在收購對我們業務構成
補充的業務及資產，
包括遊戲相關行業公司；及

160.68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約20%）

– 160.68 50.00 50.00 2027年12月31日
或之前

撥付營運資金以及
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80.35
（佔總所得款項

淨額約10%）

80.35 – – – 不適用

     

總計 803.42 642.74 160.68 160.68 160.68     

附註： 變更所得款項用途後，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最新預期動用時間表乃基於本集團對當
前及未來業務市場狀況作出的最佳估計而定。有關時間表或會根據市場狀況的未來發
展作出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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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就潛在收購對我們業務構成補充的業務及資產採取了審慎的策略，旨
在確保任何該收購均僅為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而作出。儘管自本公司
上市以來已持續努力探索潛在投資及收購機會，本集團仍未能尋找到符合本
集團戰略目標或協同效應預期的合適投資機會。經仔細考慮當前市場環境及
業務發展策略後，本集團更加注重穩健增長，並採取了更為審慎的投資策略。
基於此原因，本集團決定調整並重新分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僅保留50.00百
萬港元用於把握符合戰略方向的潛在投資機會，而剩餘110.68百萬港元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將重新分配至本集團的主營業務。具體而言：

(i) 50.00百萬港元用於為更多數字商品提供商促成數字商品交易及增加我們
所促成數字商品交易的種類。數字商品消費已深度融入衣、食、住、行等
日常生活各方面。重新分配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精準匹配消費需
求趨勢，豐富高頻需求品類供給，進一步擴大交易規模及市場份額，並強
化本集團在數字商品交易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ii) 50.00百萬港元用於增加我們的數字商品消費場景合作夥伴的數目，旨在
構建更廣泛的場景觸達網絡、提升數字商品的市場滲透率，進一步拓展更
多優質企業客戶，並深化與企業客戶的協作，鞏固場景佈局並儲備長期發
展動能；及

(iii) 10.68百萬港元用於開發我們的增值服務，如會員管理及互動廣告服務、企
業客戶虛擬僱員福利服務、遊戲代練及夥伴服務以及專業遊戲賬戶出租
服務。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旨在優化服務體驗、拓展服務邊界、滿足客戶
多元化需求，並提升整體競爭力與服務能力。

董事會認為，將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重新分配以豐富及擴展本集團現有服務
及產品組合，可使本集團更有效地運用財務資源。聚焦強化核心業務能力將使
本集團得以提升競爭力、提高服務質量，並把握新市場機遇。建議變更所得款
項用途不會對本集團現有業務及營運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反而將提升未
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運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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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進度，本公司將透過年度報告及中期報告的
披露，向股東提供最新情況。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的要求適
時另行刊發公告。董事會將持續評估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計劃，並於有
需要時修訂或修改該計劃，以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狀況並為本集團爭取更佳
的業務表現。

承董事會命
福祿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符熙

中國湖北省武漢
2026年1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符熙先生、張雨果先生及趙筆浩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偉忠先生、王雨雲女士及黃誠思先生。


